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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到 存 折

法官说法

本报记者 赵黎

在路上偶然拾到一个存折，你会

怎么做？他侥幸猜中了密码，取出了

钱，却触犯了法律。

取钱案发

2015年10月26日上午，赵某在
桐柏县某镇拾到郭某遗失的某银行

存折。回家后，赵某拿着存折左看右

看，猜想该存折账号后六位数字和存

折号码后六位数字有可能为存折密

码。当日下午，他和张某一起到位于

该镇的某银行营业厅，填写取款

7000元的取款凭单后，张某在取款
凭单上签署郭某的名字，输入猜想的

密码，竟然与郭某原设密码相符，取

出了7000元现金。
郭某从银行得知自己的钱被人

取走，立即报案。公安机关讯问后，

赵某、张某主动将所得赃款7000元
退缴办案民警，次日由办案民警将

7000元现金退还被害人郭某。2015
年11月30日，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
和被害人郭某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向

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赔损失并取得被

害人谅解。

庭审争议

在庭审中，关于赵某、张某二人

的行为如何定性，桐柏县法院主要存

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张某二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郭某不知情

的情况下，通过猜密码，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应当以盗窃罪追

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张某二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猜密码，

冒用他人名义骗取银行工作人员的

信任，进而取得他人存款，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赵某拾得他人

存折后，赵某、张某二人利用猜中的

存折密码，恶意取款7000元并实际
占有，其行为构成侵占罪。

法理分析

桐柏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认

为，本案猜中密码取款的行为不属

于“秘密窃取”，不应以盗窃罪定罪

处罚；不属于侵占行为，不应以侵

占罪定罪处罚。猜中密码提取存款

的行为属于冒用骗取，应以诈骗罪定

罪处罚。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

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秘密

窃取”指的是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对

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毫无察觉（至少

行为人主观上是这么认为的），在整

个窃取行为过程中自然也就不存在

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的参与、配合

问题。且“窃取”是在财物所有

人、保管人无意识的情况下由行为

人的单方行为完成的。本案中，赵

某、张某二人在猜对拾得的存折密

码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完

成取款行为，显然不符合盗窃罪中的

秘密窃取行为。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

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

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侵占行为的

本质特征是将合法持有的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其犯罪对象当属已被行为

人合法持有的他人所有的财产。非

法占有的对象与合法持有的对象应

当是同一个。本案中，由于郭某在存

折上设有取款密码，遗失存折并不意

味着失去了对存款的控制和支配，赵

某拾得存折并没有取得对存款的合

法持有权，本案不存在侵占的对象。

且二人占有的是遗失物而非遗忘物，

且其在公安机关讯问后即承认事实，

退回赃款，其行为与侵占罪的构成要

件不符。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

成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必须符合这样

的逻辑顺序：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包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被

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

错误认识交付财物——行为人取得

财物。本案中，赵某、张某二人在取

得郭某的存款之前，存款完全置于

银行的控制、支配之下，当二人猜

对密码后，采取隐瞒真相冒用他人

名义的方式，骗取银行的信任，使

银行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而交付存

款，此行为属于典型的冒用诈骗行

为。因此，赵某、张某二人通过猜

取款密码非法提取他人存款的行为

属于诈骗行为，对其行为应当以诈

骗罪定罪处罚。

法院判决

桐柏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赵某、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近

日，法院判处被告人赵某管制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判处
被告人张某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5000元。

的
本报记者 古城

闹市中，便衣民警将嫌犯控

制，为防止其“鱼死网破”，民警将

其迅速带离现场。果不其然，在车

内，民警从嫌犯身上搜到一件利

器。这一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

抓捕画面，真实出现在我们身边。

5月27日，记者从新野县公安局获
悉，经过民警历时一个多月的追

捕，该局成功破获一起砸车盗窃10
万元现金案件。

惊心动魄抓捕行动

“站住，不许动，肖某，我们是

新野县公安局的！”5月19日晚8点
多，新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刘

俊杰、李晓旭、张小水将要抓捕的

目标肖某固定在抓捕圈内。

“我不动，我知道你们找我干

啥，我不跑……”面对眼前突然

出现的便衣民警，惊慌中急于脱

身的嫌犯肖某已被民警一个抱摔

摁倒在地。

“快来看啊，这边好热闹啊，警

察抓小偷哩！”伴随着民警的抓捕，

正在市城区人民路市一医院附近

躲雨的群众，有几人纷纷拿出手机

准备向抓捕民警围过来。

“他身上好像有利器！”不经意

间，刘俊杰、张小水的手被肖某口

袋里某种带尖儿的东西碰到。

为了安全起见，民警一边向周

围群众亮明警察身份，讲明正在执

行公务，希望大家支持、配合，一边

让身穿警服的后备警力赶到，大家

合力将嫌犯肖某带上车，迅速驶离

现场。在车上，经过依法传唤、搜

身，民警发现嫌犯肖某身上带有一

根长10厘米左右的铁钉。
在新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当

着肖某的面，民警打开了肖某的面

包车，找到了被盗的、整整齐齐的

10沓百元钞票……

车内10万元现金被盗

4月25日中午，新野县城朝阳
路某银行门前，做生意的李某从银

行取出的 10万元现金在车里放
着。就离开车一会儿时间，返回

后，李某发现车窗被人砸开，10万
元现金被盗。

接到报警后，正在值班的新

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打盗抢中队

中队长刘俊杰带领民警迅速赶到

案发现场。了解情况后，刘俊杰

立即将现场情况向刑警大队大队

长程北斗、教导员归新丛进行了

汇报。随后，增援民警赶到现

场，分组进行走访排查、现场勘

查、视频收集、寻找目击者工作。

由于案件发生在中午，被盗金

额较大，程北斗迅速将案情向新野

县公安局局长姜江等人进行了汇

报。姜江听取汇报后指出，犯罪分

子在大白天公然盗窃作案，侵害群

众利益，办案民警一定要沉下身、

静下心，多警种合成作战，争取早

获线索、早日破案，力争案破，把钱

追回来，尽量减少群众损失。与此

同时，新野县公安局“2016�4�25
砸车盗窃案件”专案组成立，专案

组按照分工立即展开案件侦破

工作。

抽丝剥茧终擒嫌犯

专案组民警从收集到的多个

监控视频中，经过反复查看、分析，

终于发现了案件线索：在案发现

场，在受害人停车的位置，在近乎

角落盲区的视频监控内，也就几秒

钟时间，一个穿黑衣服、背着挎包、

戴着手套的人，趁无人之际，用力

拿着某种利器，几下子就砸烂了受

害人停在路边的车窗玻璃，一个闪

身钻了进去，然后迅速退出来，将

拿到手中的纸袋装在挎包中离

开。经过受害人辨认，黑衣男子手

中拿着的正是装有10万元现金的
纸袋子！

发现线索后，专案组迅速研究

分析案情，通过反复观看现场视

频，并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视频信

息，专案组确定了侦破方向。可是

茫茫人海，需要找到视频中的作案

盗窃嫌疑人，犹如大海捞针。

有价值的、怀疑的、无法确定

的线索一条一条汇总过来，一个又

一个地实地调查，一个又一个地被

排除。

找到了嫌犯的正面画像，找到

了嫌犯的交通工具，可是在嫌犯驾

车消失地点的直线范围内经过十

多天查找，还是没有结果……

专案组民警没有退缩，又返回

来沿着嫌犯进入作案现场的轨迹

进行倒查找。经过努力，民警发现

嫌犯还有同伙，另外竟然还有一辆

嫌疑面包车，车内足可以放下一辆

摩托车。

于是，以车找人，顺线追踪，便出

现了本文开头惊险抓捕的那一幕。

面对铁的事实和证据，嫌犯

肖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因为赌博欠了六七万元，债

主经常到家中逼债，肖某铤而走

险，计划实施盗窃。在备好作案

工具、找到同伙后，4月25日，嫌
犯肖某和同伙跟踪受害人到银行

取款后，趁受害人疏忽大意之

机，终于得手。

目前，嫌犯肖某、肖某某以及

涉嫌掩饰犯罪的肖某妻子三人已

被新野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

针对尾随取款人进行盗窃案件

特点，新野警方在此提醒广大群众：

一、提取大额现金时尽量在两

人以上，勿在公共场所暴露钱财。

二、注意银行营业网点是否有

闲杂人员，特别要注意营业厅里戴

头盔（帽）、戴墨镜等故意掩盖面部

特征或穿着与气候不符，或徘徊游

荡、漫不经心打手机的可疑人员。

三、提取现金后不要在银行逗

留，要尽快上车，上车前查看车辆

轮胎前、后是否有异物，防止轮胎被

扎；在行驶过程中如车轮胎被扎，车

主将车停在安全地点，查看周围是

否有尾随的可疑人，在锁好汽车门

窗的情况下查看或维修车胎。

四、中途买东西时要将现金随

身携带，到家后要将现金及时存放

在安全地方。

五、注意取款途中的安全。出

银行后要注意观察前后左右的情

况，留心是否有人跟踪窥视，必要

时走向警察身边求助、报警或迅速

乘出租车离开。

六、一旦遭受侵害，应及时采

取补救措施。首先要大声呼救，以

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争取得到

援助。接着迅速报警，实事求是地

讲清案情，如发案时间、地点、经过

及被盗金额等。同时尽可能记住

不法分子的特征，如歹徒的身高、

发型、脸型、口音、逃跑方向，车辆

的颜色、型号、车牌号码等。

（线索提供 杨峰）

社会关注

闹市 捕

本报记者 来付祥 通讯员 薛书敏 冯云虎

内乡县法院针对该县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

农商行工作，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一方面开

通“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结农信社涉贷案件，

另一方面用足用活各种法律手段强力执行，多措

并举服务农信社改制，鼎力助推企业经济转型。

目前，采用诉前调解、释法诱导、强力执行等措

施，已清收贷款970余笔，累计标的3000余万元，
为该县农村信用社改制农商行提供坚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得到了县领导和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一

致好评。

开辟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结，多措并举收

贷。在涉及该县农信社借贷案件审理工作中，该

院突出一个“快”字，立足一个“优”字，体现一个

“捷”字，落实一个“好”字。一是对农信社的信贷

案件，开辟“绿色通道”，随时登记立案。在立案

的同时，及时掌握当事人的财产状况，采取诉讼

保全措施，防止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

二是抽调业务精英，组成金融案件合议庭，在信

用社设立巡回法庭，就地办案，专司该社借贷案

件的审理。三是强化宣传，借助报纸、电视、网络

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清贷工作，营造舆论氛围，

助推农信社不良贷款清收工作，重点阐明不偿还

贷款的法律后果，教育、敦促473户主动偿还了贷
款，标的达700余万元。四是加大诉前调解力度，
与人民调解组织结合，通过登门释法、情理诱导、

案例教育，有246位借贷人短时间履行了还款义
务，标的达310余万元。五是适时约谈。对293
个持观望态度的借贷户及时约谈，签订还款协议

30笔，调解16笔，冻结账户473个，扣押房屋13
套、车辆11辆，划扣款项750.6万元。六是对新
收信贷类案件“快立、快审、快结”，能调则调，当

判则判，调判结合，力争案件在短期内审结。

用足法律措施，穷尽执行手段，重拳打击“老

赖”。对进入执行程序的信贷案件，用足用活法

律赋予的执行权力，重拳出击，让“老赖”无处遁

形。一是强化刑事打击手段，震慑信贷拒执犯

罪。对马某等4人贷款诈骗案，以及张某等人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案，到案发地公开开庭，公

开宣判，对态度恶劣拒不还贷的当事人予以严

惩，对认罪悔罪积极还贷的当事人宣告缓刑，扩

大影响，震慑、教育30多名借贷户主动还贷。二
是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加强与公安、工商、审

计、银信、房管、国土、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加大

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的工作力度。三是

用足用活法律措施，因案施策。对被执行人的财

产进行“点对点”集中查询，及时采取查封、扣押、

冻结措施。对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及时评估拍

卖，对倒闭企业的财产快速处置，及时变现。对

被执行人财产实行线索悬赏制度，动员社会力量

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对15名有偿还能力却不执
行偿还义务的当事人采取罚款、司法拘留、限制

高消费等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四是编织法律

“天网”，让“老赖”寸步难行。对南阳金戈利镁业

集团、周某某等40户（名）未偿还贷款的被执行人
纳入失信黑名单，在媒体上予以曝光，由相关部

门对其在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乘坐飞机、乘坐高铁和出境等方面予以限

制。累累累7

发挥自身职能 用好法律手段
内乡县法院强力助推农信社改制

在案发地审理贷款诈骗案

审理一案，理顺一片

拒执行案庭审现场

法官情法并用促执行

内乡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桂东（左二）耐心疏导被执行人

司法拘留敦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


